附表一
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具体方案报批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拟设专业技术职务比例和岗位数额
	人事部门核定专业技术职务比例和岗位数额

	专业技术系列名称
	职务数额和结构比例
	专业技术系列名称
	职务数额和结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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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字
	
	主管部门

审查意见
	
	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审批

（核准、备案）意见
	


说明：1、编制数      人，现有总数      人，其中现有工勤人员     人。男满55周岁、女满50周岁以上，且连续10年以上聘任中级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    人，其中高级    人，中级    人。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”     人，“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、技术、管理专家”      人，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”     人，省特级教师      人，“省151人才工程”第一、二层次者     人，“市211人才工程”第一层次者    人，终身享受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”荣誉称号      人，取得博士学位     人（以上几项不重复计算）。

2、本表一式四份，经批准后单位、主管部门各存一份，人事部门存二份。

